
1

平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党员干部履职用权
负面清单

为进一步规范平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党员干部履职用

权行为，划清履职尽责红线底线，促进担当作为、干净干事，

结合市场监督管理工作实际，制定本负面清单。

一、适用范围

本清单适用于平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全体党员干部、领

导班子成员及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、各股室（办、所、队、

中心）中层正职干部。

二、禁止性条款

（一）党员干部履职用权负面清单

1.不得立场动摇失向。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同党中央保持

一致，不得妄议中央大政方针、传播政治谣言，不得公开发

表违背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言论，不搞两面派、做两面人。

2.不得阳奉阴违执行。对党中央决策部署、习近平总书

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不打折扣、不做选择、不搞

变通，杜绝敷衍塞责、虚假落实。

3.不得责任虚化空转。不得漠视全面从严治党要求，不

参加组织生活、不履行党员义务，对身边苗头性、倾向性问

题应及时提醒、报告、制止。

4.不得侵害群众利益。联系服务群众要热情周到、耐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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细致、依法依规，不得简单粗暴、态度生硬、推诿扯皮、刁

难群众；严禁在行政审批、政务服务中违规增设门槛、优亲

厚友、吃拿卡要。

5.不得触碰底线红线。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

细则精神，严禁违规吃喝、收送礼品礼金、违规旅游、打牌

赌博、酒后驾驶机动车。

6.不得违规使用公款。不得违规列支、套取、挪用公款，

不得超标准报销费用，不得私设“小金库”、虚列支出。

7.不得执法监管失范。严禁在日常监管中利用职权吃拿

卡要、索贿受贿、接受利益输送；严禁随意执法、选择性执

法、钓鱼执法，严禁滥用自由裁量权、徇私偏袒；严禁泄露

案情、通风报信、违规处置财物，严禁有案不立、压案不查、

久拖不结。

8.不得违规经商谋利。严禁本人或借他人名义经商办企

业，不违规参股、兼职取酬，不得利用职权为亲属及特定关

系人经营活动提供便利。

（二）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履职用权负面清单

1.不得偏失政治方向。严格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

针政策、上级决策部署及局党组工作要求。

2.不得弱化治党责任。坚决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，

“一把手”不得缺位第一责任人职责，班子成员不得虚化“一

岗双责”，不监督缺位、问责宽、松、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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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不得破坏民主集中。不得违背民主集中制，不得违反

“三重一大”决策制度，不得擅自改变集体决策。

4.不得纵容歪风陋习。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

细则精神，不得默许、纵容、庇护下属违规违纪，严禁带头

破坏作风纪律。

5.不得违规选人用人。不得任人唯亲、封官许愿、跑官

要官，不得突击提拔、超职数配备干部，不得干预招录、招

聘。

6.不得松懈财务监管。不得违规审批资金、违规报销开

支，不得放任套取资金、滥发福利，严防财务风险和国有资

产流失。

7.不得疏于监管履职。严密监管分管工作，不得放任廉

政风险、执法风险、审批风险发生。

8.不得规避监督问责。不得干扰、阻碍、对抗监督检查，

不得打击报复举报人、监督人员，不得拒不执行组织决定、

整改要求。

9.不得越界政商交往。与市场主体、管理服务对象交往

要公私分明、亲清有度，不得违规接受宴请、利益输送，不

得违规干预企业经营、插手项目事务。

10.不得放松家风建设。重视家风建设，对配偶、子女

及亲属严格要求、严加管教，不得纵容默许利用本人职权影

响谋利，杜绝廉洁家风失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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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中层正职干部履职用权负面清单

1.不得敷衍执行政令。对局党组决策部署不得消极应付、

推诿扯皮、落地不实，不得阳奉阴违、上推下卸、拖延不办。

2.不得松懈管党治党。不得重业务轻党建，对本部门党

员干部要严格教育管理监督，不得对苗头性问题放任不管、

隐瞒不报。

3.不得违反作风纪律。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

细则精神，不得违规吃喝、收送礼品礼金，不得在公务活动

中搞特殊、耍特权。

4.不得越权失规执法。严禁越权执法、违规执法、野蛮

执法，严禁泄露案情、徇私枉法，严禁侵害企业和群众合法

权益。

5.不得违规审批谋利。严禁在行政审批中违规开口子、

搞变通，严禁指定中介、强制收费、索拿卡要，严禁损害营

商环境。

6.不得松弛人事纪律。不得在干部推荐、职称评定、岗

位调整中说情打招呼，严禁档案造假、隐瞒实情、泄露涉密

信息。

7.不得松散内部管理。严格遵守单位内部管理制度，不

得弄虚作假、虚报瞒报、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。

8.不得缺位风险防控。对本单位廉政风险、执法风险、

作风风险要定期严密排查和整改，杜绝因失职失责引发问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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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不良影响。

三、责任追究

全局党员干部、领导班子及领导干部、中层正职干部凡

违反本清单所列禁止性条款的，将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：

1.情节轻微的，给予提醒谈话、批评教育、责令检查、

诫勉谈话；

2.情节较重的，给予党纪政务处分；

3.涉嫌违法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；

4.实行一案双查，对履职不力、监管失责的，同步追究

相关领导责任和部门管理责任。

四、生效日期及修订说明

1.本清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2.本清单由平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负责解释，由机

关纪委牵头监督执行。

3.本清单根据上级政策调整、体制机制改革和工作实际

需要，由局党组适时修订完善。


